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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点一】 类的定义 1.类的定义类的定义可以分为两部分：说

明部分和实现部分。说明部分说明类中包含的数据成员和成

员函数，实现部分是对成员函数的定义。类定义的一般格式

如下：//类的说明部分class＜类名＞｛public：＜成员函数或

数据成员的说明＞//公有成员，外部接口protected：＜数据成

员或成员函数的说明＞//保护成员private：＜数据成员或成员

函数的说明＞//私有成员｝；//类的实现部分＜各个成员函数

的实现＞ 其中，class是声明类的关键字；＜类名＞是要声明

的类的名字，必须符合标识符定义规则；花括号表示类的声

明范围，说明该类的成员，其后的分号表示类声明结束。类

的成员包括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，分别描述类所表达的问题

的属性和行为。关键字public、private和protected称为访问权

限修饰符，它们限制了类成员的访问控制范围。各个成员函

数的实现即可以在类体内定义，也可以在类体外定义。如果

一个成员函数在类体内进行了定义，它将不出现在类的实现

部分；如果所有的成员函数都在类体内进行了定义，则可以

省略类的实现部分。在类体内定义的成员函数都是内联函数

。 2.类成员的访问控制类中提供了3种访问控制权限：公

有(public)、私有(private)和保护(protected)。其中，公有类型

定义了类的外部接口，任何一个外部的访问都必须通过外部

接口进行；私有类型的成员只允许本类的成员函数访问，来

自类外部的任何访问都是非法的；保护类型介于公有类型和



私有类型之间，在继承和派生时可以体现出其特点。 3.类的

数据成员类中的数据成员描述类所表达的问题的属性。数据

成员在类体中进行定义，其定义方式与一般变量相同，但对

数据成员的访问要受到访问权限修饰符的控制。在定义类的

数据成员时，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。(1)类中的数据成员可以

是任意类型，包括整型、浮点型、字符型、数组、指针和引

用等，也可以是对象。但是要注意，只有另外一个类的对象

，才可以作为该类的成员，即作为该类的成员对象而存在。

自身类的对象是不可以作为自身类的成员存在的，但自身类

的指针可以。(2)在类体中不允许对所定义的数据成员进行初

始化。 4.类的成员函数类的成员函数描述类所表达的问题的

行为。类中所有的成员函数都必须在类体内进行说明。但成

员函数的定义既可以在类体内给出，也可以在类体外给出。

第一种方式是将成员函数直接定义在类的内部。第二种方式

是在类声明中给出对成员函数的说明，而在类外部对成员函

数进行定义(但成员函数仍然在类范围内)。这种在类外部定

义的成员函数的一般格式是：＜返回类型＞＜类名＞：：＜

成员函数名＞(＜参数表＞)｛＜函数体＞｝在类体外定义成

员函数时，要注意必须在成员函数名前加上类名和作用域运

算符(：：)。作用域运算符用来标识某个成员属于某个类。

作用域运算符的使用格式如下：＜类名＞：：＜成员函数名

＞(＜参数表＞)或＜类名＞：：＜数据成员名＞成员函数的

两种定义方式之间是有差别的。如果一个成员函数的声明和

定义都在类体内，那么这个成员函数就是内联函数。如果一

个成员函数的声明在类体内，而定义在类体外，这时对该成

员函数的调用是按一般函数进行的。如果要将定义在类体外



的成员函数也作为内联函数处理，就必须在成员函数的定义

前加上关键字"inline"，以此显式地说明该成员函数也是一个

内联函数。成员函数除了可以定义为内联函数以外，也可以

进行重载，可以对其参数设置默认值。 【考点二】 对象的定

义 1.对象的定义对象是类的实例，一个对象必须属于一个已

知的类。因此在定义对象之前，必须先定义该对象所属的类

。对象的定义格式如下：＜类名＞＜对象名＞(＜参数表＞)

；其中，＜类名＞是待定义的对象所属的类的名字。＜对象

名＞中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对象名，多个对象名之间用逗号分

隔。＜对象名＞中，可以是一般的对象名，也可以是指向对

象的指针名或引用名，还可以是对象数组名。＜参数表＞是

初始化对象时需要的，建立对象时可以根据给定的参数调用

相应的构造函数对对象进行初始化。无参数时表示调用类的

缺省构造函数。 2.对象的成员一个对象的成员就是该对象的

类所定义的成员，包括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。定义了对象后

，可以使用" ．"运算符和"->"运算符访问对象的成员。其中

，" ．"运算符适用于一般对象和引用对象，而"->"运算符适用

于指针对象(即指向对象的指针)。访问对象成员的一般格式

如下：＜对象名＞ ．＜数据成员名＞或＜对象名＞-＞＜数据

成员名＞＜对象名＞ ．＜成员函数名＞(＜参数表＞)或＜对

象名＞-＞＜成员函数名＞(＜参数表＞) 【考点三】 构造函数

和析构函数 1.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定义。构造函数的作用

是在对象被创建时利用特定的值构造对象，将对象初始化为

一种特定的状态，使该对象具有区别于其他对象的特征。构

造函数在对象被创建的时候由系统自动调用。构造函数也是

类的成员函数，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成员函数，它除了具有一



般成员函数的特性之外，还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：(1)构造函

数的名字必须与类名相同；(2)构造函数不指定返回类型，它

隐含有返回值，由系统内部使用；(3)构造函数可以有一个或

多个参数，因此构造函数可以重载；(4)在创建对象时，系统

会自动调用构造函数。 2.缺省构造函数和缺省析构函数缺省

构造函数就是调用时不必提供参数的构造函数。缺省的构造

函数的函数名与类名相同，它的参数表或者为空，或者它的

所有参数都具有默认值。前面日期类Date的定义中，构造函

数Date(int y=2000)；就是缺省构造函数。如果类中定义了一

个缺省构造函数，则使用该函数；如果一个类中没有定义任

何构造函数，编译器将生成一个不带参数的公有缺省构造函

数，它的定义格式如下：＜类名＞：：＜类名＞()｛｝每个

类都必须有一个析构函数。如果一个类没有声明析构函数，

编译器将生成一个公有的析构函数，即缺省析构函数，它的

定义格式如下：＜类名＞：：～＜类名＞()｛｝ 3.拷贝构造

函数类中有一种特殊的构造函数叫做拷贝构造函数，它用一

个已知的对象初始化一个正在创建的同类对象。拷贝构造函

数的一般格式如下：＜类名＞：：＜类名＞(const＜类名

＞&amp.＜引用对象名＞)｛//拷贝构造函数体｝拷贝构造函

数具有以下特点：(1)也是一种构造函数，因此函数名与类名

相同，并且不能指定函数返顺类型。(2)只有一个参数，是对

同类的某个对象的引用。(3)每一个类中都必须有一个拷贝构

造函数。如果类中没有声明拷贝构造函数，编译器会自动生

成一个具有上述形式的公有的拷贝构造函数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